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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工作已全面铺开，城市开发边界作为遏制城市无序蔓延、促进城市集约节约发

展的有效政策工具，其划定方法和管控措施成为学界研究和规划探索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多规合一”

工作背景，分析城市开发边界与现行各类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眉县县城开发边界划定实践，从技

术准备、划定过程和“多规”调整等方面探讨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以期为其他城镇的开发边界划定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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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我国的土地利用方式面临着迫切改变。现阶段我国土地城镇化水

平增速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速，建设用地粗放低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表

明，1990 年至 2011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3.39 倍，而同期城镇总人口仅增加了

2.29 倍。未来城镇用地不可能再随着人口增加而无限扩张。城镇发展必须由粗放拓展转向内

涵提升，进入节约发展阶段，城市开发边界作为避免城市无序蔓延、促进城市空间有序发展

的政策工具，其划定工作成为规划研究的焦点。 

2006 年发布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要求“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确定

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建设用地范围”。2013 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

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和“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

空间，划定生态红线”。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要求“严格控制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2014 年 7 月，住建部和

国土部共同确定了全国 14 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我国的城市开发边界划

定工作全面展开。2015 年，陕西省确定了石泉、杨凌示范区、南郑、延川、眉县作为“多

规合一”试点和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本文结合笔者参与的眉县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

探讨“多规合一”背景下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以期为其他城镇提供有益借鉴。 

1“多规合一”背景下对城市开发边界的认识 

1.1 开发边界与规划“一张图” 

我国现行法定空间规划包括城乡规划（以下简称“城规”）、土地利用规划（以下简称“土

规”）与环境保护规划等都是自成体系，各类规划间缺少横向协调机制，在技术方法、标准



规范、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不一致，造成了空间资源利用上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城乡规

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空间资源分配的矛盾尤为突出，成为“多规合一”工作中需要重点协

调的内容。2014 年 9 月，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试点城市加强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从规划内容、信息平台、协调机制、行政管理等

方面理顺关系，实现规划“一张图”。笔者认为，规划“一张图”并不意味着用“一本规划”

代替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等多本规划，而是依据划

定的控制线体系，落实各项规划的空间布局，将各项规划的空间布局和控制线体系整合到统

一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之上，解决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等问题。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是“多规合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各类空间规划，实现

规划“一张图”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是在“多规合一”基础上开展起

来的，规划“一张图”的形成需要以城市开发边界、生态安全控制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控

制线、产业园区控制线和基础设施廊道控制线等组成的控制线体系为框架，实现各类规划空

间数据成果与控制线体系的统一协调，因此，开发边界的划定是“多规合一”实施的重要抓

手[1]。 

1.2 开发边界与现行空间管制体系 

我国现行城规和土规都建立了各自的空间管制体系，并始终贯穿“底线思维”，坚守生

态安全底线，实行了对建设用地利用的严格调控。城乡规划实行“三区四线”的管控体系，

对区域范围用地划定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并制定相应管控措施实行空间管制；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则针对城乡建设土地利用建立了“三界四区”的管控体系，划定规模边界、扩展

边界和禁止建设边界，边界划定后将区域范围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

区和禁止建设区，来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城市开发边界与“两规”的空间管制

要素都存在相互重叠和交叉的部分，但开发边界管理对象有所减少，只关注界内和界外两类

  

图 1 开发边界与城规“三区”关系示意图 图 2 开发边界与土规“四区”关系示意图 



空间[2]。 

现行城规和土规的边界管控手段重在技术层面上的强制性约束而不是引导城乡空间发

展
[3]
。“三区四线”和“三界四区”作为单纯的技术手段忽视了城市发展规律，缺乏对城市

空间发展不确定性的考虑，即管控手段缺乏刚性和弹性的结合。 

2 眉县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与过程 

2.1 技术准备 

2.1.1 对接用地分类标准 

构建协调统一的用地分类标准体系，是开展“多规合一”工作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

的基础准备。“多规”用地分类的衔接必须符合现行规范标准，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

规划用地分类标准衔接协调为基础，整合林业、水土保持等其他规划用地分类标准，制定协

调统一的用地分类标准。针对“多规”用地分类中细分程度和归类方式不同的情况，进行技

术处理，使之能够相互转译。 

表 1 “两规”用地分类对照 

城规用地分类 土规用途分类 开发边界划定 

城乡居民点

建设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用地 划入开发边界 

镇建设用地 
建制镇用地 划入开发边界 

乡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村镇建设用地区 不划入开发边界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中的铁路用地、公路用地、

民用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

用地 

部分划入开发边界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中的水工建筑用地；城乡建

设用地中的其他独立建设用地；其他建设

用地中的特殊用地（特指殡葬用地） 

部分划入开发边界 

特殊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中的特殊用地 部分划入开发边界 

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中的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盐

田；城乡建设用地中的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部分划入开发边界 

采矿用地 采矿用地 部分划入开发边界 

非建设用地 

水域 交通水利用地中的水库水面；水域 不划入开发边界 

农林和其他用地 
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

自然保留地 
不划入开发边界 

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4改绘。 

 



2.1.2 统一数据 

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 ArcGIS 为操作平台，建立了详尽的图件数据库，但城乡规划

中相关图件主要基于 AutoCAD、Photoshop 等平台进行绘制，图形信息的储存和处理功能相

对欠缺。在开发边界划定前，需要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ArcGIS 图件数据库为基础底图，将

“多规”图件坐标系全部统一转换为西安 1980 坐标系。同时，将图形数据转换成为 ArcGIS

数据格式，并以“二调”数据库的 2013 年变更数据为基础搭建信息平台，为开发边界划定

和“多规合一”做好技术准备。 

2.2 划定过程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基于“反规划”理念，采用“先底后图”的基本思路，优先划定城市

刚性边界，然后在可建设区域内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具体包括刚性边界划定、建设用地适宜

性评价、城市人口与用地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以及开发边界划定四个步骤（图 3）。 

 

图 3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过程技术路线 

2.3.1 刚性边界划定 

首先进行刚性边界的识别，包括生态安全控制边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边界、文物古迹

保护控制边界和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边界，旨在避免重要生态要素和文化遗存等保护范围

用地受到非法侵占。结合眉县实际情况，重点识别生态安全控制边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边

界和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边界三类刚性边界。 



生态保护区刚性边界是基于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而划定的土地利用控制边界，

主要包括河湖边界、重要水源地保护边界、林地保护边界等。眉县县城生态保护区刚性边界

即为渭河河流沿岸生态保护带及北部的林业保护带的边界构成，用地总面积为 291.98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控制边界是规划确定的需要作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边

界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刚性边界应以基本农田的分布为基准，以基本农田每一地块的区

域范围为边界。眉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边界为土规确定的基本农田边界，总面积 704.9 公顷。 

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边界指为保障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顺利建设和安全运营而划定的

建设控制地带外围的边界线。本次划定工作确定研究范围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边界是

指由西宝高速铁路控制范围所构成的边界，用地总面积为 62.82 公顷。 

 

图 4 刚性边界划定结果 

2.3.2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依据《城乡用地评定标准（CJJ132-2009）》对建设用地开展适宜性评价。建设用地适宜

性评价分为两步：第一步，利用 ArcGIS 空间分析技术和层次分析法，根据相关因素的影响

将规划范围划分为适宜级、较适宜级和不适宜级三大类，并根据各指标的权重综合确定基本

指标体系评价的用地适宜性；第二步，结合水文气象、人为因素等特殊指标，将水系水域、

基本农田保护区、重大基础设施走廊的保护区划定为不可建设用地范围，再结合第一步的分

级结果，形成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图。 

根据《城乡用地评定标准（CJJ132-2009）》相关规定，结合眉县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

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资料收集和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角度，将眉县建设用地

适宜性基本因子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工程地质、地形和自然生态 3 方面，构建建设用地适宜

性基本因子评价指标体系，量化因子定量标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因子的权重进行计算。



对单个基本因子进行用地适宜性评价，在 ArcGIS 软件平台支持下，制作单因子定量分级图

层。最后，各单因子采取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计算，在 ArcGIS 进行栅格叠加，确定眉县建

设用地适宜性基本因子评定结果。 

特殊指标主要包含水文气象、人为因素等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的因子，评价思路为将水

系水域、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库和重大基础设施走廊的保护区直接划定为不适宜建设区。在

眉县建设用地适宜性基本指标评定结果的基础上，将不适宜级和特殊因子的保护范围作为不

可建设用地范围，将适宜级和较适宜级综合作为可建设用地范围，考虑用地完整性，综合较

为破碎的小图斑，得到眉县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5）。 

 

图 5 眉县县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图 

2.3.3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 

合理预测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划定弹性开发边界的重要依据。

基于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水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计算城市人口与用地规模，测算研究期限

内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限制下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在眉县县城开发边界划定工作中，

将按年均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得到 2020 年县城常住人口规模为 15.0

万人，小于资源承载力限制下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采用年均增长率法和人均指标法综



合确定县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并考虑城市发展弹性，最终确定至 2020 年眉县县城城镇建

设用地规模为 15.00km2。 

研究眉县城市空间发展趋势，结合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进行眉县县城建设用地选

择。未来眉县主要应当向东、向北和向西发展，向南限制性发展，其中向东和向西主要发展

产业，向北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城市建设，向南以旧区改造为主。 

2.3.4 开发边界划定 

（1）2020 年县城开发边界划定 

依据城市发展条件分析和城市发展定位研究，在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刚性边界划定的

基础上，结合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综合考虑城规 2020 年建设用地范围和近期建

设项目，确定眉县县城 2020 年城市发开边界，总面积为 1520.73ha（图 6），较《城规》确

定的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 103.73ha。 

（2）远景县城开发边界划定 

县城开发边界划定的目的并不是限制城市的发展，为了保证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县城有

充足的发展余地，因此，特划定了远景县城开发边界。远景县城开发边界是县城自然条件不

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依据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刚性边界划定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划定的县城远景发展过程中不宜突破的边界。与 2020 年县城开发边界具有较强的刚性约束

力不同，远景县城开发边界更侧重规模控制，即在规模不变和不突破刚性边界的前提下，边

界形态可根据城市发展需求进行调整。 

远景城市开发边界坚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在不突破前文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刚

性边界的前提下，在 2020 年县城开发边界的基础上，结合《城规》远期建设用地范围和《土

规》的有条件建设区，最终划定远景县城开发边界，圈定范围 1694.47ha（图 7）。 

  

图 6 2020年县城开发边界划定结果 图 7 远景县城开发边界划定结果 

 



2.3 规划调整 

由于城市开发边界受到立法空缺的影响，其划定结果无法发挥法律效益[5]，为保证开发

边界划定结果能够落地实施，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后，需要协调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衔接其他相关规划，并依据划定结果对相关规划提出调整建议，保证开发边界与相关规划相

一致，利于开发边界的实施和管理。按照“多规合一”工作成果，对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法定规划做出相应调整，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眉县 2020 年县城开发边界划定成果与《城规》2020 年建设用地范围存在一定差异，因

此需要依据 2020 年县城开发边界划定成果调整《城规》2020 年建设用地范围。县城开发边

界内允许建设区规模较预测的城镇建设地规模少 694.43ha，在确保城乡建设用地、耕地、基

本农田等控制约束性指标不变的前提下，对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保证县城开发边

界内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达到预测规模。 

3 结论 

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现行规划的空间管制体系都缺乏相应的弹性，所以城市开发

边界的划定应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刚弹结合的管控措施。本文从刚性边

界识别、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研究和开发边界划定等方面探讨城市开

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使开发边界划定结果既兼顾生态属性，又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城市开发边界作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引导城市集约节约发展的政策工具，不仅强调其

技术上的科学性，更应关注其管控政策的完善。一方面需要填补城市开发边界的法律空缺，

将开发边界纳入强制性内容，并围绕开发边界，明确各级部门事权责任，完善相关政策保障，

确保管控要求落地；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开发边界的动态维护监管和定期评估机制，将开发

边界纳入信息化审批平台，长效规范城市建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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